國立臺北大學實習機構評估表(各系所可依需求自行修改)

	
◎實習機構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◎統一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◎實習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◎聯 絡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◎曾為本校校外實習合作夥伴：是□ 否□               ◎聯絡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◎本實習機構是否提供月薪／津貼的實習待遇：是□，$　　　　　　 否□　　
  若上題答「是」則請填寫下列兩題
   ◎本實習機構是否有勞健保：是□ 否□；
   ◎提撥勞退基金：是□ 否□(如有提供月薪津貼需再填寫是否有勞健保、提撥勞退基金)　　　

	◎實習內容：
	符合
非常
	符合
	普通
	不符合
	不符合
非常

	◎實習條件：
	5
	4
	3
	2
	1

	[bookmark: _GoBack]1. 本實習機構對於本實習具有積極正向的合作理念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2. 所提供的實習項目與本校(系所)欲培養的專業核心就業力、生涯規劃等相關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3. 本實習機構提供安全、衛生，不影響健康的工作環境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4. 本實習機構提供的設備與指導等學習資源符合學生需求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5. 本實習機構指派給實習生的工作負荷適當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6. 本實習所需要的工作時間或勞動需求適當。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◎法定評估項目(依教育部規範)
	發生
未曾

	有發生
近三年
	有發生
近二年
	有發生
近一年
	有發生
今年

	1. 近三年是否有違反勞動法令之情事
(可查詢「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查詢系統」https://announcement.mol.gov.tw/)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2. 近三年是否有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情事
(可查詢「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查詢系統」https://announcement.mol.gov.tw/)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3. 近三年有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之情形
(可查詢「重大職業災害公開網」https://pacs.osha.gov.tw/2875/)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4.校外實習機構是否會安排新進員工職前教育訓練說明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◎專業評估項目(系所可依實習計畫所需自行增加)
	
	
	
	
	
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
	□
	□
	□
	□
	□

	◎推薦來源：□廠商申請  □實習學生推薦 □系所推薦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

	◎總平均分數:______
  □推薦實習  □不推薦實習，理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◎評估單位:                     人員簽章: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



附件二、技職再造方案-落實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之作業參考手冊說明：
1.新的實習機構請系主任安排專業老師拜訪實習機構主管，表達謝意及評估實習職務之適合性，避免學生報到後因不適應而產生困擾。
2.無法配合課程規劃或異常超時實習且無法給加班費（或補休）、無法簽訂實習合約或合作文件者，請勿進行實習合作。
3.本評估表總平均分數須達4分或總分達24分以上，方可推薦為實習機構。
4.請與實習機構確認務必於實習合作契約期間提供實習機會，勿因公司營運因素而期中解約造成學生中斷實習之困擾。

